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禾逸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「擬訂新竹

縣竹北市縣福段87地號等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

案」 公辦公聽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民國 114 年 9月 15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02時整。 

貳、地點：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處會議室 

(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10 號) 

參、主持人：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處 林佳萱科長 

肆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(詳簽到簿)       紀錄：劉又瑄 

伍、司儀說明議程及發言規定(略) 

陸、主席致詞： 

各位鄉親大家好，以及實施者團隊、委員及地方代表大家好，

我是今天的主持人-新竹縣政府產業發展處都市設計審議科科長

林佳萱。首先，很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由禾逸開發股份有限公司

擔任實施者擬具之「擬訂新竹縣竹北市縣福段 87 地號等 5筆土

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」的公辦公聽會，公聽會舉辦目的主要希

望透過公聽會讓各位瞭解計畫內容並聽取相關意見，若各位有任

何意見都歡迎在此表述，並請於發言前先至發言登記桌登記，後

續實施者均應於計畫書內載明並妥予回應、提出因應措施，並於

審議階段提供本縣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參考。 

今天邀請到四位專家學者是新竹縣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

議會委員，第一位是黃小娟委員、第二位是李錦復委員及第三位

是楊勝翔委員以及第四位是鐘少佑委員。今天也非常感謝新竹縣

議員林禹佑議員及莊主任到場給予指導及關心，接下來依照會議

議程，先請實施者進行 10分鐘的簡報說明。 

柒、實施者簡報(略)。 

捌、與會單位發言要點： 

一、 地方代表－林禹佑議員： 

感謝主持人，我稍微提下我們在竹北常會遇到的問題，這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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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子是蓋到二十二層比較偏高，地下還好只有挖三層，蠻特別的，

很少現在這種二十二層你們還有做一到三樓的一個停車空間，然

後而不是往下挖的方式，因為確實往越往地下四、五層挖的話，

它的相對風險比較高。 

畢竟鄰旁邊老舊建物是相當緊密貼合的，所以當你們在拆除

的時候，請務必要小心，避免造成隔壁的鄰損問題。像是位於嘉

興路的那個工程，他們就是拆的時候拆到隔壁棟。在拆除舊房子

的時候，他把那個機具打到隔壁間，所以他們現在還在做鄰損協

議中，再請注意。雖然本案地下室只挖三層是還好，但工法也是

要小心，因為畢竟附近的透天住戶都有相當的一個年份在。所以，

在打地基的時候，我不知道你們是用連續壁還是一般的工法，就

是你們可能要小心一點，避免後續鄰損的爭議問題。 

還有因為你們是基地接近光明六路，所以以後施工的時間要

注意一下，早上的時候盡量可以九點後再開始，因為光明六路我

們有去觀察九點以前真的是很塞，如果那時候大型機具又進場的

話，會讓民怨更多。 

最後就是開放空間的部分，雖然現在是設計良好的開放空間，

但比較擔心未來管理的部分，建議要跟以後的管委會或建商約定，

不要有二次工程的行為。因為我遇到蠻多的是後面不管是建商還

是管委會，自行決定要去做開放空間的二次工程，外部的開放空

間是最容易跟被人檢舉的，謝謝。 

二、 學者專家－黃小娟委員： 

雖然本案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都是一人，且同意比例百分之

百，但是在價格的部分，雖然本案有找估價師來評估二樓以上單

價，但依事業計畫書所示，價格日期是在民國 113 年、二樓以上

均價是在一坪 50萬。以竹北市來說一坪 50萬，我覺得價格估算

上相對比較保守。雖然本案是協議合建，但還是建議以較符合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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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行情的價格來評估，財務計畫才會比較合理，謝謝。 

三、 學者專家－鍾少佑委員： 

（一）先前自辦公聽會時，右下角的鄰地對於參與意願的部分應該也

有討論或是表達，但若本案興建完成後，他的面積大概剩一、

兩百坪左右相對比較小，未來開發可行性可能相對也比較困難，

或者說比較沒有辦法達到一個規模。並且，簡報時實施者也有

提到鄰地地主表示後續可以跟他的後代協調，請實施者也再補

充說明是否有持續跟鄰地去做討論溝通，因為畢竟都市更新還

是希望有一個整體的塑造。當然若討論上有難度，那就以目前

所提的單元範圍去做開發，沒有特別的意見。 

（二）另外，有關剛剛黃委員有提到售價的部分，那因為與實際市場

行情還是有一些落差，建議不同的產品價格也要有所區分。 

（三）在共同負擔提列的部分，目前容移的費用完全沒提列，但該項

目在費用佔比應該相對較高。為了讓本案財務比較可信，或是

說比較接近事實，建議還是把容移的費用提列進來，並且售價

上也反映市場行情。 

四、 學者專家－李錦復委員： 

（一）本案地段非常好且所有權人單純，有機會做為新竹縣都市更新

的示範地區。惟本次擬興建地下三層，地上二十二層，樓層數

似較多，有關高度部分是否能再精算後酌予調整？ 

（二）第二，在消防法規部分對這個基地有沒有特別的規範？因為二

十二層樓實在是非常高，以目前新竹縣的消防量能來看較難因

應。 

五、 學者專家－楊勝翔委員： 

（一）這個案子非常單純，地主跟實施者我想應該是都同一人，共同

負擔其實高低其實也沒什麼意義。 

（二）另外，以都市景觀來說，將建物高度拉高，地面層留設較多空

地的規劃，是樂觀其成。雖然本案建築是地下 3層、地上 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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層，但若強度經過各方面測試的話是較沒問題的。本案基地面

積約在 1,600 平方公尺，以建商的角度來說，如果能將樓層數

壓低在 15 層較佳，但後續得面對成本、停車位等等的問題，

然後若再往地下挖的話，還會有連續壁的問題，對鄰房也比較

不好等等，因此以我們公會的立場，對於拉高建築物高度，地

面留設空地的設計是很樂觀其成的。 

六、 規劃單位-日豐建經股份有限公司： 

（一）有關避免鄰損的部分，未來實際執行時都會委由專業技師評估

並依相關法規簽證，並善盡與鄰地溝通協調之工作。 

（二）原本也是考量避免深開挖，所以僅規劃地下三層，避免因開挖

對鄰地造成影響；至於施工工法的部分會再請建築師做確認。 

（三）施工時間會請實施者於實際施工時避免於尖峰時間施工。 

（四）開放空間會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與住戶管理規約明訂相關管

理規範，並簽訂協議書確認開放空間範圍。 

（五）有關二樓以上均價偏低的部分，會再蒐集鄰近地區的實價登錄

價格予以調整。 

（六）有關右下角鄰地的部分，目前的土地所有權人確認是不會參加，

會在於鄰地協調紀錄詳述溝通過程，並且當時做鄰地協調時是

有錄影存證，若需要確認可以再提供。 

（七）另有關共同負擔未提列容積移轉費用部分，因有部分送出基地

為土地所有權人自有的土地，會再確認是否有保留購買契約，

彙整後再提列至共同負擔計算。 

七、 設計建築師-卓玲建築師事務所： 

以目前的安全防災計畫來說，消防車停放位置安排在鄰近光

明五街側，所留設的空間範圍皆符合消防相關法規規定。 

玖、會議結論： 

今天公辦公聽會到此結束，本次會議與會者、學者專家、地

方代表所提意見，請實施者納入事業計畫內參考並妥予回應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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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公聽會會議紀錄於後續審議階段提供新竹縣都市更新及爭議

處理審議會審議參考，若各位後續有相關意見，皆可透過書面資

料陳述，今天公聽會謝謝各位的參加。 

壹拾、散會(下午 2點 30 分) 


